
告知。在您填写本投保单前，请先详细阅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及我公司的《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条款 (试行)》，阅读

条款时请您特别注意各个条款中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内容，并听取保险人就条款(包括免除保

欢迎您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根据保险法的要求，我公司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您应当如实

险人责任的条款)所作的明确说明，您在充分理解条款后，再填写本投保单各项内容(请在需要选择的项目前的“口”内√表示)。为合理确

定投保新能源机动车的保险费，确认您已按保险法的相关要求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证您获得充足的保障，请您认真填写每个项目，确保

内容的真实可靠。您所填写的内容我公司将为您保密。本投保单所填内容如有变动，请您及时到我公司办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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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_时起至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_时止

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_时起至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_时止2027

2026 2027

2026 06 21 0:00 06 20 24:00

06 14 0:00 06 13 24:00

803.42

665.00 壹仟肆佰陆拾捌元肆角贰分

1468.42

车险特别约定：保险期间内，如发生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失或第三者财产损失，保险人可采取实物赔付或现金赔付

方

式进行保险赔付。选择采取实物赔付方式的，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在事故车辆修理前签订《实物赔付确认书》。

保险期间内，如发生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失或第三者财产损失，保险人可采取实物赔付或现金赔付方式进行保险赔

付。选择采取实物赔付方式的，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在事故车辆修理前签订《实物赔付确认书》。

诉讼

303.27

203.29

79.15

197.91

11.47

8.33

125960.70

3000000.00

100000.00/座*1座

100000.00/座*4座

200000.00

-

7次

否

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

新能源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新能源汽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

新能源汽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

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新能源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

附加新能源汽车增值服务特约条款（道路救援服务）

665.00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200000.00



传统直销业务

柜台业务

蚌埠市龙子湖支公司直销业务部

代理人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号：

我公司最近季度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和风险综合评级均达到监管要求，具体信息请登录公司官网（https://property.picc.com/gkxx/zxxx/cfnl/）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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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